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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

《未来三年（2016-2018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 

2016 年修正案 

 

鉴于公司已经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了修订，结合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，公司

拟对《未来三年（2016-2018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部分内容也应相应同步进行修

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修改前 修改后 

三、未来三年（2016-2018 年）股

东回报规划 

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特

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并兼

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建立持续、稳定

及积极的分红政策，采用现金、股票、

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

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。 

（一）利润分配原则 

公司实行持续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

策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

顾公司的长期、可持续发展；公司利润

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。 

（二）利润分配的形式 

公司可采用现金、股票或者现金与

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

方式进行利润分配，并应优先采用现金

三、未来三年（2016-2018 年）股

东回报规划   

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特

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并兼

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建立持续、稳定

及积极的分红政策，采用现金、股票、

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

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。 

（一）利润分配原则 

公司实行持续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

策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

顾公司的长期、可持续发展；公司利润

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。 

（二）利润分配的形式 

公司可采用现金、股票或者现金与

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

方式进行利润分配，并应优先采用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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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红的分配方式。 

（三）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和比例 

1、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

足下列条件： 

（1）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.1 元； 

（2）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

不低于 0.2 元； 

（3）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

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； 

（4）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

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资金项目除

外）。 

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：公

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

产或者购买设备、房屋建筑物、土地使

用权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30%，且超过

5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2、现金分红比例的规定 

（1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

性与稳定性，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

下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

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%，且任

何三个连续年度内，公司以现金方式累

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

分红的分配方式。 

（三）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和比例 

1、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

足下列条件： 

（1）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.1 元； 

（2）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

不低于 0.2 元； 

（3）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

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； 

（4）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

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资金项目除

外）。 

达到下列任一标准的均构成公司

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： 

1）公司当年已经实施或未来十二

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、购买设

备、归还贷款、债券兑付累计支出达到

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 50%，且超过 5,000 万元人民币；  

2）公司当年已经实施或未来十二

个月内拟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、购买设

备、归还贷款、债券兑付累计支出达到

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

的 30%，且超过 5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2、现金分红比例的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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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； 

（2）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

以后年度进行分配； 

（3）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

配利润的范围，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

能力。 

（1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

连续性与稳定性，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

件下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

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%，且

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，公司以现金方式

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

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； 

（2）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

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； 

（3）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

可分配利润的范围，不得损害公司持续

经营能力。 

本次修订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 

 

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




